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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参加2021年度股东大会相关注意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8日发布了《关于召开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工作安排，公司拟于2022年6月29日上午9:00，在山东省东阿

县阿胶街7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将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根据会议召开当地东阿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为最大限度保护股

东、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同时依法保障股东合法权益，就本次股东大会

的相关注意事项，特别提示如下：

一、建议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为配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减少人群聚集、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及个人感

染风险，建议股东优先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如果股东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议题有任何问题， 均可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tzzgx@dongeejiao.com或直接拨打联系电话0635-3264069，公司将及时予以解答。

二、会前及会议当天登记相关事项

（一）参会预登记注意事项

根据东阿县有关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状况申报、隔离、观察等规定和要求，为做好会前来

阿人员提前报备等相关工作，请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于2022年6月26日

（星期日）或27日（星期一），将行程码、健康码、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疫情防控信息

登 记 表 》（详 见 附 件 ） 签 署 件 原 件 扫 描 件 发 送 至 公 司 投 资 者 关 系 邮 箱

（tzzgx@dongeejiao.com），并与工作人员联系确认登记和有关参会信息，以便完成参会

前预先登记。

根据会议召开当地有关疫情防控规定和要求，抵达东阿本地后，需要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1.山东省内人员：持有行程码及健康码双绿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2.山东省外人员：持有行程码及健康码双绿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达后第1

天和第3天各进行1次核酸检测。

（二）会前现场登记注意事项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现场登记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上午8:30-11:30，下午14:

30-17:30），现场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在进行登记时实施以下预防措施，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内容：

1.体温测量正常；

2.佩戴符合疫情防控规定的口罩；

3.已完成预先登记；

4.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双绿码” ；

5.具备48小时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为保障参会人员健康安全，未在前述时间完成申报、存在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及重点

地区旅居史或不符合防疫要求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进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请通

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三）现场参会注意事项

现场会议召开当天，请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配合工作人员实施以下预

防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体温测量正常；

2.佩戴符合疫情防控规定的口罩；

3.已完成预先登记等相关登记工作；

4.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双绿码” ；

5.具备进入会场前48小时内有效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任何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人士，请做好个人防护并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保持安

全距离，有序进出会场，所有参会人员就座间隔不得少于1米并全程佩戴口罩。 未能符合或

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和要求的人员，将无法进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

现场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按“先签到后入场” 的原则入场，以尽量保持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人数在合理上限以内。 公司亦将视会议现场情况，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政府

有关规定，为保护股东权益及有关人身安全，采取必要临时现场防护措施。

（四）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及政策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请现场参会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务必在出行前确认最新防疫要求。

股东大会当日，请携带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有效完整材料，尽早抵达会议现场，配合身

份核对，参会登记，体温检测，查验健康码、行程码以及必要的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等相关防疫工作，以确保于会议开始前完成入场手续办理。 本次股东大会于指定会议开始

时间后即停止办理现场入场手续。

三、联系方式

如就本次股东大会有任何疑问，请于6月27日18:00前与工作人员联系。

联系人员：付延、秦哲

联系电话：0635-3264069

传真号码：0635-3260786

电子邮箱：tzzgx@dongeejiao.com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件：东阿阿胶2021年度股东大会疫情防控信息登记表

序号 项目内容 填写内容

1 股东名称（姓名）

2 营业执照号码（或身份证号）

3 证券号码

4 持股数量

5 联系方式（手机号）

6 体温

7 有无咳嗽、胸闷等不适症状

8 所属单位

9 现住址（省市县小区单元号）

10 来东阿方式（车次/航班/汽车/自驾）

11 自驾来东阿时沿途是否停留（如是，停留地点）

12 来东阿时是否有同行人员（如有，姓名）

13 由东阿返回日期

14 疫苗接种（有/无）

15 行程码和健康码“双绿码”（有/无）

现场参会人员签名：

签署时间：年月日

证券代码：688065� � � � � � � �证券简称：凯赛生物 公告编号：2022-030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6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1690号5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

普通股股东人数 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96,284,47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96,284,4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105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10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由公司董事长XIUCAI�

LIU（刘修才）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臧慧卿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

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6,260,273 99.9918 24,200 0.008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6,260,273 99.9918 24,200 0.008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6,260,273 99.9918 24,200 0.008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6,284,4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6,260,273 99.9918 24,200 0.008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6,132,752 99.9488 151,721 0.051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6,260,273 99.9918 24,200 0.008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6,129,791 99.9478 154,682 0.052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96,129,791 99.9478 154,682 0.052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81,341,

06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81,316,

867

99.9702 24,200 0.0298 0 0.0000

8

关于2022年度公司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81,186,

385

99.8098 154,682 0.190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 议案4、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明星 李晓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002505� � � � � � � �证券简称：鹏都农牧 公告编号：2022-048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超过1%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

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都农牧” 或“公司” ）于2022年6月21日收到公

司控股股东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厚康实业” ）的通知，获悉其于2022年6月14日至2022年6月21日通过大宗交易

的方式减持了公司76,320,0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0%。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份占总股

本比例

厚康实业 大宗交易

2022年6月14日~2022年6月

21日

3.25 76,320,000 1.20%

合计 76,320,000 1.20%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不一致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二、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格桑路5号总部经济基地大楼八楼1819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6月14日~2022年6月21日

股票简称 鹏都农牧 股票代码 002505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7,632 1.20

合 计 7,632 1.2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 69,680.43 10.93 69,680.43 10.9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9,680.43 10.93 69,680.43 10.9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67,658.90 26.30 167,658.90 26.3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7,658.90 26.30 167,658.90 26.3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 98,464.08 15.45 90,832.08 14.2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8,464.08 15.45 90,832.08 14.2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汇实业有限公司 26,779.17 4.20 26,779.17 4.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6,779.17 4.20 26,779.17 4.2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持有股份 362,582.58 56.88 354,950.58 55.6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62,582.58 56.88 354,950.58 55.6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

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不一致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厚康实业本次减持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3日

股票简称：*ST银亿 股票代码：000981�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2-063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并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而被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的事项已消除，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相

应的“其他风险警示”申请。经审核，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因前述事项

而被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2.鉴于公司仍存在触发“退市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公司股票交易将继续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简称仍为“*ST银亿” ，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撤销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A股股票；

2.股票简称：*ST银亿；

3.股票代码：000981；

4. 撤销公司股票交易因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

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而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并

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2年6月23日；

5.股票交易停复牌起始日：不停牌；

6.股票仍在风险警示板交易，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二、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1-036），因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30日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同时，因公司2018年、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公司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20〕1294号]第四条规定：“新规施行前股

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司，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前，

其股票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 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执行以下安

排：（2）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但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的，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并在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按新规执行，未触及新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撤销其

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30日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三、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后，出具了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2022]

5188号）以及《关于对银亿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

说明》（天健函[2022]679号），认为公司已不存在导致对报告期末起12个月内的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 因此，公司股票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第9.8.1条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故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出撤销相应的“其他风险警示”申请。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2年5月10日披露的

《关于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并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2）以及《独立董事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目前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同意撤销对公司股票因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公司最近一年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而实

施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四、公司股票交易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23日收到宁波中院送达的 《民事裁定书》【（2019） 浙02破申23

号】，宁波中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1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2020年6月29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目前法院已裁定公司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

关规定，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将被法

院宣告破产清算。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第9.4.17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81�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22-031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2022年6月2日发出通知，并于2022年6月22日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下午14:30在公司总部大楼六楼会议室召

开；2022年6月2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2022年6月22日9:15-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汉林先生主持。因疫情防控要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见证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会议。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26人， 代表股份

1,401,853,228股，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以下简称“股份

总数” ）2,644,406,237股的53.0120％。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1,306,175,312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9.393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3人，代表股份95,677,916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6181％。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23人，代表

股份95,677,9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181％。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

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26,937,452股，占公司总股

份1.01%，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

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适用于累积投票制表

决；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王汉林先生、张新宏先生、朱明先生、唐英杰先生、施国平先生、李配

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至第七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王汉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9,221,9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046,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498%。

1.02选举张新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0,484,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309,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94%。

1.03选举朱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8,957,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782,2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735%。

1.04选举唐英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0,484,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309,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94%。

1.05选举施国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0,484,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309,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94%。

1.06选举李配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0,484,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309,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694%。

2、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适用于累积投票制表

决；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朱雪珍女士、赵增耀先生、殷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能力。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朱雪珍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1,484,0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308,7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41%。

2.02选举赵增耀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1,474,1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298,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38%。

2.03选举殷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1,483,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308,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6%。

3、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该议案适用于累积投

票制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钱萍女士、方文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

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赵卫中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钱萍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0,654,9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79,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76%。

3.02选举方文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2,020,3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5,844,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7229%。

4、审议《关于提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1,535,5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3％；反对317,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360,2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79％；反对317,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关于子公司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1,670,12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9％； 反对18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94,8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6％；反对183,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居兆律师、王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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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

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后，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

议通知时间要求，现场发出会议通知，并于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会董事九人，实际到会董事九人，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会议由公司半数

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张新宏先生主持，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

决议选举张新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授权

公司管理层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变更等其他相应手续。

二、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

员组成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朱雪珍女士、赵增耀先生、王汉林先生担任，其中，朱雪珍女士任审

计委员会主任；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赵增耀先生、殷新先生、朱明先生担任，其中，赵增耀先生任提名委

员会主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殷新先生、赵增耀先生、朱雪珍女士、张新宏先生、朱明先生

担任，其中，殷新先生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张新宏先生、王汉林先生、朱明先生、唐英杰先生、施国平先生、李配

超先生、殷新先生担任，其中，张新宏先生任战略委员会主任。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决议聘任张新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供投资

者查询。

四、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议案》；

决议聘任王振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聘任宁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其中，宁

波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宁波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12-68660622

传真：0512-68660622

电子邮箱：tzglb@goldmantis.com

联系地址：苏州市西环路888号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供投资

者查询。

五、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负责人的议

案》；

决议聘任钱萍女士为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六、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决议聘任王扬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扬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12-68660622

传真：0512-68660622

电子邮箱：tzglb@goldmantis.com

联系地址：苏州市西环路888号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简历

张新宏：男，中国国籍，1978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1999年7

月毕业于扬州市职业大学房屋建筑工程专业。 历任本公司施工分公司决算经理、核算中心

副总经理、分公司副总经理、施工分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金螳螂建筑装配科技

（海南）有限公司董事。

张新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

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汉林：男，中国国籍，1974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1996年毕业于南京林

业大学室内设计专业，201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高级总裁班。 历任江苏信达装饰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总经理，苏州金螳螂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副会长，中电建金螳螂（北京）建

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金螳螂园林绿化景观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金螳螂软装艺

术有限公司董事，金螳螂装配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金螳螂精装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董事，金螳螂家数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金螳螂供应链管理（苏州）有限公司董

事，新加坡金螳螂有限公司董事。

王汉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90万股，限制性股票120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朱 明 ： 男 ， 美 国 国 籍 ，1985 年 6 月 出 生 ， 工 业 工 程 学 士

（BachelorofIndustrialEngineering），2009 年 5 月 毕 业 于 佐 治 亚 理 工 学 院

（Georgiainstituteoftechnology）。 历任苏州朗捷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州工业

园区金螳螂家具设计制造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苏州金螳螂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苏州金螳螂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苏州诺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金诺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董事、苏州诺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棠金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市

金诺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苏州慧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金螳螂怡和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苏州朗捷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金螳螂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苏州金螳螂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苏州美瑞德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金螳螂建

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金螳螂园林绿化景观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金螳螂幕墙有限

公司董事、金螳螂装配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金螳螂精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董事、

金螳螂家数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董事、金螳螂供应链管理（苏州）有限公司董事、新加

坡金螳螂有限公司董事、HBA� HOLDINGS� PTE.LTD.董事。

朱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兴良先生之子，与公司现任董事、副

总经理朱兴泉先生为叔侄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唐英杰：男，中国国籍，1978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2002年6月毕业于沈阳

建筑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历任沈阳顺天建筑有限公司技术员、北京丽贝亚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分公司总经理、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中心总经理。 现任本公

司营销、投标条线负责人。

唐英杰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4.13万股，限制性股票40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施国平：男，中国国籍，1978年9月出生，中专学历，1997年7月毕业于苏州工艺美院美

术装潢系。 历任公司项目经理、五分公司总经理、管理八区区域经理、工程管理中心副总经

理、澳门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董事、苏州工业园区金螳螂家具设计制造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苏州金螳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苏州金螳

螂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金螳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华丽金饰建

筑装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常熟盛建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常熟穗华置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金螳螂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施国平先生持有公司股票90万股，限制性股票120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配超：男，中国国籍，1980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二级建造师、高级工程师，2005年7

月毕业于扬州大学艺术设计、室内设计专业。 历任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施工

员兼深化设计、项目经理、分公司副总经理兼区域经理、施工分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工程

管理条线负责人。

李配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

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朱雪珍：女，中国国籍，1966年5月出生，硕士学历，副教授。 199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

济学专业，历任苏州丝绸工学院实验总厂工程师、主办会计，现任苏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苏州恒久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江苏艾森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朱雪珍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朱雪珍女士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

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赵增耀：男，中国国籍，1963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后，教授。 1985年毕业于西北大

学经济管理专业，199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学专业，2003年从西安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

工程博士后站出站。历任西北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本公司独立董事，现任苏州大学商学

院教授，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斯迪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赵增耀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赵增耀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

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殷新：男，中国国籍，1962年5月出生，教授级高工。 1986年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学专业。历任苏州科技学院建筑系助教、讲师、建筑设计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现任苏州

科技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院长，苏州市勘察设计协会监事长，苏州市建筑设计

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革苏州科技大学民革主委，江苏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工

程系列）委员，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委员会委员，住建部建筑设计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委员，中亿丰罗普斯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殷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

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殷新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王振龙：男，中国国籍，1978年10月出生，中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CPA），2014

年6月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会计专业。 历任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会

计核算部高级副经理、苏州诺金投资有限公司财务资金部总监、金棠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财

务资金部总监。 现任本公司财务中心常务副总监。

王振龙先生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80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宁波：男，中国国籍，1982年6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2010年毕业于悉尼科技大学会计硕

士专业。历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专员，上海有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高级审

计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宁波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5万股，限制性股票20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钱萍：女，中国国籍，1967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1993年毕

业于南京理工大学财务会计专业，历任江苏天地钢结构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主管，苏州

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审计经理，苏州金螳螂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主席，苏州金

螳螂园林绿化景观有限公司监事。现任本公司监事、苏州金润投资有限公司监事、苏州工业

园区金螳螂建设施工工程有限公司监事、苏州诺金投资有限公司监事、苏州金诺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监事、苏州诺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监事、上海棠金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广州

市金诺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监事、苏州金螳螂三维软件有限公司监事、苏州金湖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监事、苏州金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监事、苏州金螳螂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苏州朗捷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监事、苏州金螳螂公益慈善基金会监事、金棠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监事、苏州金螳螂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监事、苏州金螳螂软装艺术有限公司监事、金

螳螂装配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监事、金螳螂精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监事、常熟盛建置

业有限公司董事、常熟穗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金螳螂家数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监事、

苏州螳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监事、金螳螂供应链管理（苏州）有限公司监事。

钱萍女士持有公司股票0.48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扬：女，中国国籍，1986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9年毕业于江苏大学财务管理专

业。历任公司证券事务专员，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王扬女士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

资格，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王扬女士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12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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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

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第七届监事会成员后，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会

议通知时间要求，现场发出会议通知，并于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会监事三人，实际到会监事三人，符合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经全体监事推

选，会议由监事钱萍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宁波先生列席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钱萍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简历

钱萍：女，中国国籍，1967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1993年毕

业于南京理工大学财务会计专业，历任江苏天地钢结构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主管，苏州

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审计经理，苏州金螳螂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主席，苏州金

螳螂园林绿化景观有限公司监事。现任本公司监事、苏州金润投资有限公司监事、苏州工业

园区金螳螂建设施工工程有限公司监事、苏州诺金投资有限公司监事、苏州金诺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监事、苏州诺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监事、上海棠金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广州

市金诺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监事、苏州金螳螂三维软件有限公司监事、苏州金湖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监事、苏州金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监事、苏州金螳螂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苏州朗捷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监事、苏州金螳螂公益慈善基金会监事、金棠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监事、苏州金螳螂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监事、苏州金螳螂软装艺术有限公司监事、金

螳螂装配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监事、金螳螂精装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监事、常熟盛建置

业有限公司董事、常熟穗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金螳螂家数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监事、

苏州螳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监事、金螳螂供应链管理（苏州）有限公司监事。

钱萍女士持有公司股票0.48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